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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企业经济的影响调研
——基于江苏宿迁地区企业数据

何春艳 陈欣欣

（宿迁学院经济贸易系 江苏宿迁 223800 江苏宿迁市宿豫公安局 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 2012年1月1日，我国在上海拉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序幕，同年10月1日江苏省也开始试行。本文通过

对江苏省宿迁地区调查收集来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营改增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经济的影

响，为企业正确认识和理解运用营改增政策提供较为清晰的思路，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营改增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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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背景及意义

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两

个流转税税种，两税构成对流转额平行征税的格局。随着我

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现行的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的税制

结构，逐渐显现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对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

的不利影响。

第一，从税制完善性的角度看，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并行，

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影响了增值税中性作用的发挥。

增值税纳税人外购劳务所负担的营业税、营业税纳税人外购

货物所负担的增值税均不能抵扣。所以造成了增值税抵扣链

条的中断，这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

第二，从产业转型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由

于将大部分第三产业排除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之外，对服务

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营业税是对营业

额全额征税，且无法作任何抵扣，因而企业更愿意自行提供

所需服务，为避免重复征税形成“小而全”、“大而主”模式进

而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

第三，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两税并行造成了税收征管

中的一些问题。随着新的经济形式不断出现，对某些征税行

为很难准确地划分，如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这些问题

的存在，一方面会增加税务部门和纳税人之间的摩擦，不利

于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营业税属地方

税，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地方政府支配使用。而增值税则是

中央分享 75%，地方分享 25%，由国家税务部门征收。这样的

现状很有可能造成征收界限上的混乱。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我国进行结构性减税的重要内容，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说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这一改革是一

种必然趋势。

国际经验也表明，绝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是对

商品和服务共同征收增值税。在新形势下，逐步将增值税征

税范围扩大至全部的商品和服务，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符

合国际惯例，是深化我国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这一改革，将

为企业减轻税负，避免重复征税，刺激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和

活力；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政策

保障和大环境；有利于促进企业自身管理的进步，加强科学

化制度化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从而规范整个行业运行。同

时，促进一大批市场主体放开手脚发挥潜力，推进自身业务

经营和发展中的专业化细分，提升服务水准，进而有利于提

振消费和改善民生，增进百姓实惠，并助益于扩大内需、推进

产业升级换代，加快转变生产方式。

二、“营改增”政策的内容

1. 营改增试点范围。“营改增”作为结构性减税和财税制

度创新的重大举措，自 2012年 1月 1日起，在上海拉开序幕。

至 2012年底，“营改增”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

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 10个

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其中，江苏省宿迁地区是在2012年

10月1日起开始“营改增”的试点。

2. 营改增的内容。“营改增”试点主要涉及“1+6”行业，即

1类交通运输业，以及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

辅助、有形动产租赁、鉴证咨询等6类现代服务业。

根据“改革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原

则，在现行增值税 17%和 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增设 11%和

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税率，涉及的其他6类

现代服务业中,除有形动产租赁适用税率为17%外，其余部分

适用税率为 6%；按照年增值税应税销售额（500万元）将纳税

人划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通常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即按照销项

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差额作为应纳税额；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即按照销售额与征收率3%的乘积作为应

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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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宿迁地区企业经济的影响

截止到2013年4月30日，在江苏省宿迁地区营改增纳税

人大约有3 682户。按纳税人类型分：一般纳税人482户，小规

模纳税人3 200户；按营改增项目分，交通运输业744户，其他

现代服务业2 938户。

根据表 1统计分析，可说明宿迁地区涉及“营改增”的纳

税人户数较多，影响较为广泛，但纳税人多为小规模纳税人，

其占比为86.91%。

（一）宿迁地区“营改增”涉及的试点行业税负变化情况

通过对宿迁地区 2013年一季度企业进行“营改增”后税

负增减情况分析，可见各个行业在进行“营改增”试点后，出

现了不同的效果。有些行业的部分纳税人出现了税负增加的

情况，例如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业和物流辅助服务等，但是

税负增加户数所占总数的比例还是很小的。分析情况见表2。

（二）宿迁地区“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表明，“营改增”试点以来，部分行业出现

税负增加的情况，尤其对交通运输业税负增加最为显著，因

此，在调查过程中，本文选取了两家从事运输方面的企业分

别代表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进行分析。

1. 宿迁市通宝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小规模纳税人）。宿迁

市通宝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季度平均月销售额 70 934.95

元，各项费用合计约6万元。作为小规模纳税人，该公司在“营

改增”试点前后的变化情况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营改增”之后，宿迁市通宝物流服务

有限公司的月营业收入与之前相比减少了 2 066.07元，但是

利润总额却比原先增加了 61.98元。所以说，通宝物流服务有

限公司通过“营改增”是受益的。虽然受益不多，但这在一定

程度上还是减轻了小规模纳税人税收负担。除此之外，小规

模纳税人在试行“营改增”后，相对应的优惠政策依然适用，

按照原规定的营业税优惠内容、优惠程度、优惠期限等，由试

点行业通过增值税先征后返方式予以落实。这些政策也都保

障了小规模纳税人受益。

2. 宿迁翔盛物流基地有限公司（一般纳税人）。宿迁翔盛

物流基地有限公司第一季度月平均销售额 1 164 139.22元，

各项费用合计约为 99万元。作为一般纳税人，在试点后可以

通过进项税额抵扣的方式按 11%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在第一

季度该公司并无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在“营改增”试点前后

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宿迁翔盛物流基地有限公司在“营改

增”试点后，月营业收入减少了 115 365.15元，月利润总额减

少了 80 440.97元。可见在试点中，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共

享“营改增”成果并不明显。

宿迁翔盛物流基地有限公司“营改增”后税负不降反升，

是因为在进行“营改增”试点前，是按照 3%的税率缴纳营业

税，之后则是根据 11%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实际上，在试点后

其含税销售额实际税率是 9.91%［1÷（1+11%）×11%］，与之前

的3%相比，税率增加了6.91%，其涨幅是很大的。同时，交通运

输业进项税额可抵扣的范围较为狭窄，这也就大大增加了企

业的税负。此外，在进项税额抵扣时，需要相应的凭证以证

项 目

“营改增”前（按营
业税计征）税率3%

“营改增”后（按增
值税计征）税率11％

变 化

营业收入

1 164 139.22

1 048 774.07②

-115 365.15

营业税金

34 924.18

0

+34 924.18

增值税

0

115 665.14

+115 665.14

其他费用

990 000

990 000

0

利润总额

139 215.04①

58 774.07③

-80 440.97

表 4 迁翔盛物流基地公司“营改增”试点前后变化

注：①营改增前利润总额=1 164 139.22-34 924.18-
990 000=139 215.04；②“营改增”后营业收入=1 164 139.22-
1 164 139.22÷（1+11%）×11%=1 048 774.07；③营改增后利
润总额=1 048 774.07-990 000=58 774.07。

项 目

交通运输业

研发和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

有形动产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

合 计

一般纳税人

户数

221

57

92

60

14

9

29

482

占比

29.70%

16.86%

27.71%

5.92%

9.52%

3.11%

3.54%

13.09%

小规模纳税人

户数

523

281

240

953

133

280

790

3 200

占比

70.30%

83.14%

72.29%

94.08%

90.48%

96.89%

96.46%

86.91%

试点纳税人
合计

744

338

332

1 013

147

289

819

3 682

表 1 宿迁地区“营改增”纳税人分布

应税服务类别

交通运输行业

研发和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

有形动产租赁

鉴证咨询服务

合 计

总户数

607

269

289

712

104

145

622

2 748

户数

48

0

17

14

7

1

6

93

税负增加占比

8.00%

0.00%

6.00%

2.00%

7.00%

1.00%

1.00%

3.00%

户数

559

269

272

698

97

144

616

2 655

税负下降占比

92.00%

100.00%

94.00%

98.00%

93.00%

99.00%

99.00%

97.00%

表 2 2013年1季度税负增减情况

注：由于表 1数据统计截至 4月，而表 2数据是采用季度

平均数，故表1、表2纳税人合计数不等。

项 目

“营改增”前（按营
业税计征）税率3%

“营改增”后（按增
值税计征）税率3%

变 化

营业收入

70 934.95

68 868.88①

-2 066.07

营业税

2 128.05

0

+2 128.05

增值税

0

2 066．07

+2 066．07

费用

60 000

60 000

0

利润总额

8 806.9②

8 868.88③

+61.98

表 3 通宝物流公司“营改增”试点前后变化

注：①“营改增”后营业收入=70 934.95-70 934.95÷（1+
3%）×3%=68 868.88；② 营 改 增 前 利 润 总 额 =70 934.95-
2 128.05-60 000=8 806.9；③营改增后利润总额=68 868.88-
60 000=8 8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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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而交通运输企业却在获取抵扣凭据方面存在困难。上述

这些原因，造成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税负不降反增。

（三）宿迁地区“营改增”对现代服务业影响分析

在调查过程中，选取了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两

家企业分别代表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进行了分析。

1. 宿迁畅游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小规模纳税人）。宿

迁畅游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月营业收入平均为 36 893.2

元，各项费用合计约为 16 000元。其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在

“营改增”试点前后的利税变化情况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虽然在“营改增”试点后，宿迁畅游电子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的月营业收入较之前减少了 1 074.56元，但是

利润总额却比之前增加了 770.1元。并且，宿迁畅游电子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在试行营改增之后，其税负减轻了770.1元。

2. 宿迁市普元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一般纳税人）。宿迁市

普元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季度月营业收入平均224 528.31

元，其他费用合计大约是10万元。在调查期间，该公司没有可

抵扣的增值税发票，作为一般纳税人，其在“营改增”试点前

后的变化情况如下：

由表 6 中可以看到该公司在试点后月营业收入为

211 819.16元，与之前相比降低了12 709.15元，利润总额下降

了 1 482.73元。由于该公司在调查期间没有可抵扣的增值税

发票，所以在试点后税负并未减轻。

四、完善“营改增”政策的建议

（一）完善交通运输业“营改增”政策

1. 针对交通运输业的行业特点，制定相应的符合交通运

输业长远发展的政策。目前“营改增”试点方案的指导思想和

基本原则是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

或略有下降。为保证试点行业都能有明显效果，应在政策方

面对交通运输业有所照顾。

2. 增加交通运输业增值税进项税金抵扣范围。企业试点

前购置的运输工具等固定资产，以及过路过桥费、保险费、检

测费、人工费用等，这部分的成本费用的占比很大，所以建议

降低交通运输业的税率或者扩大交通运输业的可抵扣范围，

以保证交通运输业的良好发展，从而促进“营改增”更加科

学、顺利地进行。

3. 对加油站以及维修点加强规范，以确保可以正常获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可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减轻税负。同时，

要对从事交通运输业的企业及负责人进行宣传教育，强化其

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识，增强其索取发票的主动性。

4. 对新老企业，区别对待。新开办的企业，在购置大量交

通运输设备等固定资产时，可以进行进项税额抵扣，从而降

低其营运成本。而对于早已完成投建的企业，其大部分固定

资产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那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增加企业的

负担。

（二）完善现代服务业“营改增”政策

1. 对企业本身来讲，“营改增”带来了机会，同时也有挑

战。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和行业特征，合理地进行纳税筹划，

积极主动地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最大限度地利用“营改增”

所带来的税收优惠，减少其负面影响。另外，应加强对财务人

员的培训，提高员工素质，了解“营改增”所带来的变化，并且

迅速适应，积极争取合理的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

的纳税成本。

2. 建议扩大服务业进项税金抵扣的范围。劳动力密集是

服务业的特点，而其中人力成本高的问题将对服务业的发展

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影响“营改增”的效果。对于这类服务业

在税收政策等方面应特殊考虑。

五、总结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种必然趋势，其对于推动经济结

构调整和促进经济转型，优化税制结构和减轻企业税负重大

意义。虽然在现阶段有些试点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在

试点后，其实际经济效应与预期还是一致的，整体态势良好。

对于宿迁地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来讲，营改增试点无

疑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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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营改增”前
（按营业税计征）

“营改增”后
（按增值税计征）

变 化

营业收入

36 893.20

35 818.64①

-1 074.56

营业税金

1 844.66

0

+1 844.66

增值税

0

1 074.56

费用

16 000

16 000

0

利润总额

19 048.54③

19 818.64②

+770.10

表 5 畅游电子信息科技公司“营改增”试点前后变化

注：①“营改增”后营业收入=36 893.2-36 893.2÷（1+
3%）×3%=35 818.64；②“营改增”后利润总额=35 818.64-
16 000=19 818.64；③“ 营 改 增 ”前 利 润 总 额 =36 893.20-
1 844.66-16 000=19 048.54。

项 目

“营改增”前
（按营业税计征）

“营改增”后
（按增值税计征）

变 化

营业收入

224 528.31

211 819.16①

-12 709.15

营业税金

11 226.42

0

+11 226.42

增值税

0

23 300.11

0

费用

100 000

100 000

利润总额

113 301.89②

111 819.16③

-1 482.73

表 6 普元软件科技公司“营改增”试点前后变化

注：①“营改增”后营业收入=224 528.31-224 528.31÷
（1+6%）×6%=211 819.16；②“ 营 改 增 ”前 利 润 总 额 =
224 528.31-11 226.42-100 000=113 301.89；③“营改增”后利
润总额=211 819.16-100 000=111 819.16。


